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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4 月 3 日，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英大财险”）与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英大资产”）经双方协商重新签订了委托管理合同之

补充协议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”）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

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﹝2022﹞1 号）规定，补

充协议应当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信息披露。现将上述关联

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2023 年 4 月 3 日，经双方协商，英大资产与英大财险重

新签订了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英大资产管理

有限公司资产委托管理合同》之补充协议。对双方于 2023

年 2 月签订的原《资产委托管理合同》之补充协议（2023 年

2 月）中有关投资管理费相关内容进行了重新约定，下调英

大财险委托投资管理费的基础管理费率，即：委托资产（不

含资本补充债）净值 120 亿元（含本数）以下的部分，管理

费用由原来的 0.3%/年降为 0.12%/年，其余内容保持不变，协



 

 

议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双方签订的原《资产委托管

理合同》之补充协议（2023 年 2 月）自动失效。 

该交易构成服务类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 

英大资产按照委托管理合同为英大财险的委托资产提

供专业的投资管理服务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关联方名称：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. 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 

3. 经营范围：财产损失保险；责任保险；信用保险和保

证保险；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；上述业务的再保险

业务；国家法律、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；经中国保

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4. 法定代表人：吴骏 

5. 注册地：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 18 号院 1 号

楼 7—8 层 

6. 注册资本及变化：66 亿元人民币。2008 年成立，注

册资本 12 亿元。2011 年注册资本由 12 亿元增至 21 亿元，

2016 年注册资本由 21 亿元增至 31 亿元，2022 年注册资本

由 31 亿元增至 66 亿元。 

7.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681951142E 

（二）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

英大财险持有英大资产 40%的股份，为英大资产的第二



 

 

大股东。英大资产和英大财险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家电网有

限公司。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 

英大资产投资管理英大财险委托资产的管理费，按照一

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、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。与市场上同

类业务的管理费率对比，本次交易价格未偏离市场价格，因

此判断该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值进行交易，不存在利益

输送、利益转移以及侵犯交易第三方利益的行为。 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（一）关联交易金额 

英大财险支付给英大资产的投资管理费额度上限为

5500 万元人民币/年。超出该限额，双方应各自报董事会批

准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比例 

本次关联交易不属于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，不涉及该办法规定的相关比例

要求。 

五、董事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 

英大资产与英大财险重新签订的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之

补充协议的议案，原应在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

议通过后提请董事会审议，但在提请董事会审议时因回避原

则导致董事会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，无法召开董事会进

行审议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，应将此议案提请公司股东会审

议。在提请股东会审议时，因回避原则三家股东单位均无法



 

 

审议，导致股东会无法召开。按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》规定，议案此时应仍由董事会审议，所有董事均不

需回避，且由关联董事出具不存在利益输送的声明。 

2023 年 3 月 30 日，英大资产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

审议通过了与英大财险重新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之补充

协议事宜，所有董事均不需回避，独立董事出具了重大关联

交易的独立意见，关联董事出具了不存在利益输送的声明。 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英大资产全部 2 名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此

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此项重大关联交易符合相

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公司相关规定，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批程

序，具合规性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具公允性。 

七、银保监会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 

无。 

 

 

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23 年 4 月 20 日 

 

 


